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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中国哲学史上是否存在着气学一派？ 学术界一直有争议。 针对佛学以空来虚化形体之物的世界观，张载提出

变化的万物并非虚空，而是以气为其本体，作为本体的气是万物生存的终极本原。 王廷相为了纠正程朱理学重理轻气的世界

观，再次主张气是本体。 他把气分为三类，即元气、生气（阳气、阴气），其中作为本体的元气其实是性，作为元气的性与阴阳气质

结合，共同形成了合“理”的世界，其中的理出自性或元气，故元气是存在之本体。 王夫之吸收了张载的气本体观和朱熹的理本

体观，将前者的气之本体与后者的理之本体相结合，形成了理和气相统一的本体概念。 从其将气视为主题词并以气定义本体来

看，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的确可以形成气学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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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是中国传统生存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自
始至终在传统哲学中占据着基础性地位。 宋代张

载将气纳入其思辨生存论体系中，气因此获得了存

在论的意义。 随后许多哲学家继承并有所发展，如
王廷相、罗钦顺、王夫之、戴震等，在其存在论中给

予气或气化以基础性地位。 这种以气为本的观念

被现代学者称之为气学。 张岱年首次提出自宋至

清的哲学思想：“以气为本，以理为本，以心为本，
形成三个主要流派。” ［１］ “以理为本”者便指程朱之

学，“以心为本”者指陆王之学，而“以气为本”者便

指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以及颜元、戴震等。 至此，
气学派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以为“理学、心
学、气学并称不是更加如实地表明宋元明时期哲学

三大思潮的鼎立吗” ［２］ ！ 那么，这一说法是否科学

呢？ 气学一系能否成立呢？ 这是本文关注的中心

问题。 本文认为，从气与本体的关系来看，张载、王
廷相、王夫之等不同时代思想家的确能够形成气学

派［３］ ，但是，这个气学派别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

逐渐形成的，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形态，分别形

成了张载的气一本体论、王廷相的模糊的气本体论

和王夫之的理气本体论三种历史形态：张载以为唯

一的气是存在的本体，但该本体存在的合法性无法

得到保障；王廷相以气释性，即用元气来称呼性，淡
化了超越之性或理的存在地位；王夫之吸收了张载

的气本体论和朱熹的理本体论，最终形成理气并举

的本体论。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哲学家始终以

气为主题词，坚持气的本体地位，并因此形成了

气学。
一、气体虚用：张载气说

中国传统自然生存论认为气（含质）乃是万物

生存的唯一本原，气聚则生，气散则亡。 气是万物

生成的本源。 早期的气质生存论具有自然性特征，
即古人常常将作为生命力的气等同于空气、气体，
如《庄子》曰“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

形，形变而有生” ［４］ 。 生死无非是气的变化，因为

有了气，故而有形、有生、形成生物体，生物体的生

存即气化。 这种气类似于空气，是可以被认知的。
自然气质生存论将某种可以被认知的气当作万物

生存的本源，或者说，这种本源是可以被认知的。
这种自然气质生存论必然会带来一些理论难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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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善气本源论解决了善的来源，却无法解释恶

的现象，单一的恶气本源论又让生存变成不可思

议，即，从先验的承认生存的角度来看，邪恶的本源

是不可能的。 汉代儒家提出了气善恶混论，以为本

源之气善恶混杂。 这种善恶混的气本源论主张万

物生存的本源既是善的、又是恶的，这无法确保生

存的正当性。 这种自然气质生存论最终走向了困

境，或者说，作为中国古典儒学最后阶段的历史形

态的玄学的困境是传统自然气质生存论的必然结

局。 佛学的传入正好为自然气质生存论走出困局

带来了契机，它通过整体化的世界观，让人们的视

野从自然世界走向了超越性存在，即，站在全体宇

宙的高度来审视世界，从而形成了超越性视野与世

界观。 但是，佛学的超越性视野并不彻底或完善，
即它仅仅试图从全体性的高度审视世界，却没有给

自己的审视活动提供基础：当人们说万物皆“至

虚” ［５］时，这一怀疑、否定或追问是否具有确定性

呢？ 这便是佛教虚空一切自然存在的世界观的理

论困境。 为了摆脱虚空世界观的种种困境，以张载

为代表的中国儒家学者借用传统儒家的基本立场，
对佛教体用论进行了批判和改造。

早期理学家张载完全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气质

生存论，以为物即“生物”，其生命力与构成部分皆

在于气。 张载曰：“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

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 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

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６］７气聚集

便形成物体，呈现出各种可知的样子，或者说，物是

气聚的产物，如“物之初生，气日至而滋息；物生既

盈，气日反而游散” ［６］１９。 动物、植物等自然物皆生

于气，物初生便有了气，生长便是盈气而充实。 再

如人，“气于人，生而不离、死而游散者谓魂；聚成

形质，虽死而不散者谓魄” ［６］１９，人是一个具有形质

的自然生命体，其中的生命力是魂，而材质便是魄，
魂魄皆气质。 “气质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气

质” ［６］２８１，草木等无非气质生息，甚至“云雷皆是气

之聚处” ［６］８３，即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等自然物也是

气聚而成。
其中，物是有形体的存在。 张载曰：“形聚为

物，形溃反原，（反）原者，其游魂为变乎！” ［６］１８４ 物

乃精气所聚，气聚为生物，散之为游魂。 “盈天地

之间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离不相睹也。 方其

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

故。” ［６］８这些气质构成的物体便是可以被认知的、
有形体的物体，即“法象”。 “游气纷扰，合而成质

者，生人物之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

之大义。” ［６］９气质合作而产生万般物体如人和其他

生物。 物是由气所生成的、可见物体。 “气聚则离

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 方其

聚也，安得不谓之客？” ［６］８ 气聚而成为有形之物。
比如地，“地，物也；天，神也。 ……地有升降，日有

修短。 地虽凝聚不散之物” ［６］１１，地便是可以看见

的、不散的、有形物体，不同于天。 “利者为神，滞
者为物。” ［６］２３物是有形的、能够被迟滞的物体，有
别于变化莫测、无法限定的神。 “凡可状，皆有也；
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 ［６］６３可以见识到万物

来源于气所形成的物体。 这些物，对于神来说便是

糟粕：“万物形色，神之糟粕，性与天道云者，易而

已矣。” ［６］１０有形体、颜色的物体，对于神来说，简直

是一种糟粕。 “偏滞于昼夜阴阳者物也，若道则兼

体而无累也。” ［６］６５有形的物体是一种偏滞。 “见闻

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 ［６］２４ 这些物常常

会产生见闻之知，进而影响到人心的活动。 这便是

形体之物的限度。
形体是物的一种形态，物还有另一种形态，这

便是变化的、无形的、太虚之气。 形体之人的生存

便是“喘息是刚柔相摩，气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错

也，于鼻息见之” ［６］１７７。 人的自然生存无非呼吸吐

纳，无非气动，生即气在，死则气散。 如，“水火，气
也，故炎上润下与阴阳升降，土不得而制焉” ［６］１３。
金木水火等气质是构成万物的最基本材料。 “大

凡宽褊者是所禀之气也，气者自万物散殊时各有所

得之气……故曰气其一物尔。” ［６］３２９自然禀赋之气

而形成万物的不同形状，出生是气聚，生长是气合，
万物的生息以气为本。 “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
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 太虚不能无气，气不

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６］７气

的聚集产生形体之物，进而形成固定的、可见的形

体。 这些形体之物最终来源于气。
气的无形状态便是太虚。 张载曰： “太虚无

体，则无以验其迁动于外也。” ［６］１１ 气无形体，便是

太虚。 太虚描述了气体的无形体的状态。 “气之

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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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６］８太虚并非别有一物，而是指非聚集状态下

的气。 这是游气：“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

之万殊。” ［６］９生便是气聚而成质，形成万千众物，死
便是气亡。 失去形体载体的气便是太虚。 张载曰：
“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 ‘絪

缊’，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与！” ［６］８

太虚即失去形体的气的存在状态。 没有形体的太

虚可以叫做“虚空”：“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
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形不形。” ［６］８虚

空其实是气，或者说，是尚未成物的气的状态。 事

实上，在张载这里并没有一个名字叫做太虚的实

体。 张载曰：“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

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６］７太虚是气的状态，
或者说，气是虚空无形的实体， “是一流行的存

在” ［７］ 。
太虚之气能够变化无形而神。 “体不偏滞，乃

可谓无方无体。” ［６］６５气体无方无形，故而不会被限

定、迟滞或连累。 无限定的变化或活动便是神。
“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此鬼神

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 ［６］６３气不仅虚空无形，而且

神。 “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故爱恶之情同

出于太虚，而卒归于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

毫发之间，其神矣夫！” ［６］１０ 万物从形体转变为太

虚，这种转变神奇莫测，故而为神。 万物的生成也

是一个神秘的过程。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
故大而位天德，然后能穷神知化。” ［６］１７ 神是良能，
是天的活动，比如生化万物等。 “天之不测谓神，
神而有常谓天。” ［６］１４天的活动便是神。 天的活动，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是天然合理的存在。 “由太

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 ［６］９天即太虚之

气所组成的存在世界，其活动便是神化，自然是合

理、合道的行为。 “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 圣者，
至诚得天之谓；神者，太虚妙应之目。” ［６］９鬼神便是

气的活动，能够妙应万物、无所不能。 神即圣：“无
我而后大，大成性而后圣，圣位天德不可致知谓神。
故神也者，圣而不可知。” ［６］１７圣人的举止无所不能

而不可知。 “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

神。 不如野马、絪缊，不足谓之太和。” ［６］７神即清纯

而通畅之气无所不能。 “太虚为清，清则无碍，无
碍故神。” ［６］９太虚之气清纯而无碍故而能够神通。
“凡气清则通，昏则壅，清极则神。” ［６］９太虚之气即

清纯之气，毫无混浊之气的阻碍，故而无所不能。
太虚 之 气 与 形 体 之 物 构 成 了 “ 一 物 而 两

体” ［６］２３５，即，世界上存在着两个物体，一个是有形

质的物体，另一个是无形的气体。 “两体者，虚实

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 ［６］２３３两

体即有形的、可见的物体和无形的、不可见的虚气。
这样，“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

言性矣” ［６］７。 聚而为物体，散而为气体。 无论是气

体还是物体之中，气始终在场，故张载曰：“太虚无

形，气之本体。” ［６］７ 以往的解释都认为“‘太虚’一

是指‘气之本体’，即，‘气’本然的存在状态，二是

指广阔的虚空” ［８］ 。 以往的学术界通常以为本体

是太虚。 其实这段文献可能被误读了。 其中误读

的原 因 在 于 “ 之 ” 字。 “ 之 ”， 许 慎 解 释 为 “ 出

也” ［９］ ，段玉裁注释曰：“戴先生释梓人曰：‘颊侧上

出者曰之，下垂者曰而。’” ［１０］ “之” 即由上而来。
“气之本体”便可以解释为本体由气而来，气是其

本体，本体即本来的形体、样子。 合起来，上文便可

以解释为：气是太虚的本来样子。 “太虚者，气之

体。” ［６］６６太虚非虚无，而是以气为体。 准确地说，
张载的太虚并非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被用来描

述成物之前的气的状态，在成物、成象之前，这种气

变化莫测，没有形体，故而为虚或太虚。
在张载看来，气有两种形态即两体，一个是有

形的物体（对应于阴气），另一个是无形的虚气（对
应于阳气），二者皆是气。 万物从形体之生到虚气

之亡，生生死死，无非气的存在。 这种看不见的变

化实体最终便是气。 这便是 “太虚无形，气之本

体”之义，即气是太虚的本体。 这种气本体论有力

地应对了佛教的虚空世界观。 佛教以为万物因为

其变化不定而无形体，因此是虚空的。 虚是变化之

相，这些变化并非没有实体，其实体便是气，即气是

本体，气本体论因此而诞生。 有学者将张载的本体

之气视为 “形上之气” ［１１］ 。 这一论断，在笔者看

来，可能需要斟酌。 笔者的理由是：在张载这里，体
或本体并无超越形式，本体也仅仅指物体、实体，并
非超越性存在。 虽然张载已经形成了某种超越此

世界的视角，即将全部世界当作自己的思维对象，
这种思维本身便已然超出了现实世界，步入了某种

超越性视域。 但是，这未必意味着气被视为超越于

经验的实体，至少证据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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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气与生气：王廷相气说

张载的气本体论不仅批驳了佛学虚空世界观，
而且通过整全地审视世界从而形成了某种超越性

世界观，这种超越性世界观的出现无疑是其巨大的

理论贡献。 但是，张载的气说也存在着明显的理论

难题。 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只有纯粹善良的实体

才能成为存在的终极性本原或本体，因为当我们在

肯定存在的基础上便必然肯定了存在的本原而不

可能怀疑这个正当性，消极的本原无法为我们肯定

的存在或生存提供支持。 简单地说，作为世界存在

的终极性本原必须先验地（ ａ ｐｒｉｏｒｉ）为善良存在，
邪恶的本原，因为其必然会动摇或否定存在本身，
因此是不可能的。 这类似于西方的存在论的证明。
张载将清浊皆可能的气视为终极性本原无法自圆

其说，这便是张载留给程朱理学的难题。 程朱理学

以“自家体贴出来” ［１２］ 的天理消解了上述难题，
即，从气之中或气之外再找到一个超越实体也就是

理，并将气降格为形而下的实体，形成了形而上之

理与形而下之气相对立的双重世界观，其中，形而

上之理为形而下之气的合法性提供证明。 当形而

上之理为形而下之气提供合法性证明时，它同时决

定了气的活动，从而出现了重理轻气的倾向，这种

重理轻气的立场极大地矮化了气的存在论地位。
为了走出这种困局，王廷相重拾气本说，试图通过

以气言性来克服程朱理学的弊端。
王廷相将气分为两类，曰：“有形，生气也；无

形，元气也。” ［１３］７５１ 气分为有形的生气和无形的元

气。 所谓元气，在王廷相那里，有三项属性，即本原

性、虚无性和决定性。
其一，元气是本原性实体。 王廷相曰：“天地

之先，元气而已矣。 元气之上无物，故元气为道之

本。” ［１３］８３５ 元气先于天地万物，是最原初的存在。
元气即太极：“元气之外无太极，阴阳之外无气。
以元气之上，不可意象求，故曰太极。 以天地万物

未形，浑沦冲虚，不可以名义别，故曰元气。” ［１３］５９７

元气之外再无太极，元气本身便是最本原、最终极

的本原，是太极。
其二，元气的存在是虚无的。 王廷相曰：“无

形，元气也。” ［１３］７５１ 元气是无形的存在。 元气即太

虚之气：“先于天者，太虚之气尔，无形也，无象与

数也，故曰太极。” ［１３］８４５无形的太虚即气。 “元气无

息，故道亦无息。” ［１３］７５１元气并不是活动的存在，而
是虚静实体。 无形的元气超越于我们的感觉与经

验，因此是超越实体。 作为太极的元气是不可认知

的形而上实体，具有超越性。 “太虚无形，气之本

体清通而不可为象也；太和氤氲，万物化醇，生生而

不容以息也，其性命之本原乎！” ［１３］７５８元气即太虚，
不同于象。 这个太虚实体是万物生息的本原。 这

个本原，作为太虚，乃是超越的即形而上存在。
其三，元气是气种，具有决定性。 王廷相曰：

“万物巨细柔刚各异其材，声色臭味各殊其性，阅
千古而不变者，气种之有定也。” ［１３］７５４ 万物之所以

有不同的形态，原因在于“气种”的差异。 比如，
“木石之有火，母藏于子也。 求其化始，日，火宗

也；星，火陨也；雷，火击也，皆能焚灼，此火之元气

也” ［１３］７５２。 火能够燃烧，燃烧便是火之属性。 元气

规定了事物的种类，“气种”便是事物的性质。 这

种决定性质的气种便是元气。 比如，“人一受元气

以生，天地之美无不备具，故知至于道，行极于德，
谓之完人，足以答天矣” ［１３］７８０。 人的元气是人类的

最初的自然禀赋，这种自然禀赋的元气决定了人类

生存的性质。 作为实体的元气决定了有形生气活

动的性质。
这种自然禀赋的、决定生命体性质的、超越的

实体，在理学那里便是性。 元气即性。 王廷相曰：
“是故太虚者，性之本始也。” ［１３］７５２其中的“之”字，
如前文所述，可能表示“是”，“性之本始”便可以解

释为性是本始。 作为本原存在的性便是太虚，这种

本原具备规定性。 王廷相曰：“天地者，性之先物

也；夫妇父子君臣，性之后物也；礼义者，性之善

也，治教之中也。” ［１３］７５２太虚之性最初生成天地，然
后形成人类，其中，人类的夫妇之礼、父子之孝和君

臣之忠等行为便体现了人性，有了此性，夫妇关系、
父子关系便转变为礼、孝等符合规定的道德行为。
“精神魂魄，气也，人之生也；仁义礼智，性也，生之

理也。” ［１３］６０２人生而有气，如果人性能够发挥作用，
其行为便是仁义。 性决定了人的活动。 从性、太虚

与元气的关系来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元气即性。
也就是说，王廷相以气释性，即理学家们所说的理、
性其实还是气。

元气之性便是道体。 王廷相曰：“阴阳之精，
一化而为水火，再化而为土，万物莫不藉以生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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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种 则 本 于 元 气 之 固 有， 非 水 火 土 所 得 而 专

也。” ［１３］７５５太虚之气即元气是性，决定了物体的性

质，这种性便是体。 王廷相曰：“元气为道之本体

者。” ［１３］９６４元气是道的本体。 “道体不可言无，生有

有无。 天地未判，元气混涵，清虚无间，造化之元机

也。 ……非实体乎？” ［１３］７５１道体并非无，而是太虚，
又叫元气。 此元气是无形的、不可以见识的超越实

体，这 个 超 越 的 实 体 便 是 道 体。 “ 元 气 即 道

体。” ［１３］８４８元气即性便是道体。 “愚尝谓天地、水
火、万物皆从元气而化，盖由元气本体具有此种，故
能化出天地、水火、万物。” ［１３］９７４元气之中蕴含着决

定事物性质的种子，此种性便是道体。
道体不仅包含元气，而且离不开阴阳之生气，

即，元气之性并非独立自在之体，而是依赖于阴阳

生气，只有阴阳生气存在，万物之性才能真正存在。
生气构成了生物的形体，故而有大小之分、变化之

形。 阴阳生气是生物的质料，决定了生物的形体。
“气附于形而称有，故阳以阴为体；形资于气而称

生，故阴以阳为宗。 性者，阴阳之神理，生于形气而

妙乎形气者也。” ［１３］７６７万物的存在便是气附于形而

有，故变化的生气表现为静止的阴气而为体，而静

止的阴气也源自变化的阳气。 阳气提供动力，阴气

提供形体或质料。 王廷相曰：“总言之，凡属气者

皆阳也，凡属形者皆阴也；极言之，凡有形体以至氤

氲葱苍之气可象者，皆阴也；所以变化、运动、升
降、飞扬之不可见者，皆阳也。” ［１３］７５２ 阳气主导活

动，类似于生命力，阴气决定形体，为构成物体的形

质。 材质之气与活力之气共同协作，产生万物及其

活动。 王 廷 相 曰： “ 气 神 而 精 灵， 魂 阳 而 魄 阴

也。” ［１３］７６８阳气即魂，阴气为魄。 魂是灵魂，魄是体

魄。 灵魂确保了生命体的生息，体魄则是生息的载

体。 正是基于上述观念，王廷相提出万物以气为

本。 这和传统气质生存论完全一致。
无形的元气和造化的生气共同形成了体。 王

廷相曰：“气者造化之本，有浑浑者，有生生者，皆
道之体也。” ［１３］７５５浑浑的元气无形无迹、无始无终，
是不可知的实体，生气则有生有灭。 浑浑之元气和

生生之生气共同道体，其中的元气即性。 故道体包

含性和气。 世界之最初存在便是太虚，此太虚便是

元气。 天地生成之后，便是生气出现，或者说，天地

万物的生息便是气的活动。 至此，元气之性和阴阳

之气共同构成生息的本体。 “动静者，合内外而一

之道也。 心未有寂而不感者，理未有感而不应者，
故静为本体而动为发用。 理之分备而心之妙全，皆
神化之不得已也。” ［１３］７７４道是内外统一而产生的活

动，其行为主体便是本体，也叫道体。 其中，道体属

于静态视角即静为道体，而道的存在便是活动。 道

的本体即道体不仅包含元气之性，而且离不开由气

质所形成的心。 合起来说，道体即由元气和生气合

成之体：“元气者，天地万物之宗统。 有元气则有

生，有生则道显。 故气也者，道之体也；道也者，气
之具也。” ［１３］８０９元气（性）和生气皆是气，故，气是道

之体，道是本体的具体展开即用。 此时的道体分为

两种，即性（元气）和生气，生生不息之道便是由性

和气合成的道体的发用或呈现，故王廷相曰：“道

无二本，心之理一故也。” ［１３］７７４ 气质之心和性理本

来没有分别，心是生气，理是元气，二者皆是气。
王廷相继承了张载的气一元论，以为气是万物

之本，从而突出了气及其活动的意义。 王廷相所说

之气有三种形态，即超越的元气、自然的生气，其中

生气又分为形质的阴气和活力的阳气。 阴阳之气

构成了万物生存的自然基础，而元气其实是性，即
王廷相以元气为超越之性。 王廷相曰：“人有生，
则心性具焉，有心性，则道理出焉，故曰‘率性之谓

道’。” ［１３］８３５人生之初，自然有心性，其中心即气质

心，性即超越体，类似于朱熹所说的理与气。 理气

分别代表了两种视角：从自然视角来看，人生为气

秉，有阴阳变化之气混合而成，气是万物生存之本；
从超越视角来看，人生必然有性有理，超越之性在

自然的视角中表现为气。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性、元气相统一。 元气即性说，并非说二者完全等

同，而是说理世界的性在气世界叫做元气。
事实上，与其同时代的罗钦顺也有此类观点，

即“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 ［１４］４２。
罗钦顺并非不承认理，而是说，生存不仅以理为本，
而且气也是存在之基础，即“若吾儒所见，则凡赋

形于两间者，同一阴阳之气以成形，同一阴阳之理

以为性，有知无知，无非出于一本” ［１４］７２。 阴阳之气

能够产生形体，理则转换为性。 无论是有知者还是

无知者都以此二者为本。 “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

之转折处观之。” ［１４］８９相对于朱熹的重理立场，罗钦

顺以为理同样依靠于气，即，理是气之理，没有气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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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理。 “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 气本

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徃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

降，循环无已。” ［１４］５ － ６万物生生，无非一气，即气是

生存之本。 “动亦定，静亦定，性之本体然也。 动

静之不常者，心也。 圣人性之，心即理，理即心，本
体常自湛然，了无动静之别。” ［１４］２９本体乃是心与理

合成的实体，其中心是气，故罗钦顺以为本体乃是

理气合成的实体。 不过，在这个实体中，罗钦顺最

终还是说：“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

者，此理之所以名也。” ［１４］８９理便是往来变化的主宰

者。 这和朱熹的立场基本一致。
三、理气本体论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也针对程朱理学重理轻气

的弊端，突出了气的存在论地位。 王夫之曰：“盖

质，一成者也；气，日生者也。 一成，则难乎变；日
生，则乍息而乍消矣。” ［１５］８６１生息便是气质活动，一
日生便是一日气聚，生存在于气。 王夫之曰：“动

物皆出地上，而受五行未成形之气以生。 气之往来

在呼吸，自稚至壮，呼吸盛而日聚，自壮至老，呼吸

衰而日散。” ［１６］１０１ 生物之所以生息便在于气，生老

病死无非气的不同状态，生息即气动。 “盖其始也

皆一气之伸，其终也屈而归于虚，不相悖害，此鬼神

合万汇之往来于一致也。” ［１６］１０６ 生产生于一气，死
亦归于一气，前者为神，后者为鬼，气是生成的动

力。 从人类行为来看，“气之与神合者，固湛一也，
因形而发，则有攻取，以其皆为生气自然之有，故皆

谓之性。 生以食为重，故言饮食臭味以该声色货

利” ［１６］１２３。 人的举止如好恶等自然行为也是自然

之气的活动，如对食色等的追求便是一种自然的气

质活动。 “故耳目口鼻之气与声色臭味相取，亦自

然而不可拂违，此有形而始然，非太和絪缊之气、健
顺之常所固有也。” ［１６］１２７人的自然活动便是一种气

质行为。 气或气质的活动主导了人的自然行为，不
仅自然的生息，而且自然的行为如好恶等也是气的

活动。 “而坱然太虚之中，虚空即气，气则动者

也。” ［１６］５０万物没有不动的，其活动的动力便是气。
同时，在阴阳之气的运动的基础上，气生成质

料，即“故直言气有阴阳，以明太虚之中虽无形之可

执，而温肃、生杀、清浊之体性俱有于一气之中，同为

固有之实也” ［１６］８０。 万物的生生不息、阴阳变化都是

气的活动，没有气，便无阴阳。 阴阳变化即气的活动

形态。 如果说阳气指称动力之气，那么阴气便指质

料之气，如，“人各有形，形以内为吾气之区宇，形以

外吾之气不至焉，故可立内外之名。 ……气域于形，
吉凶祸福止乎其身尔” ［１６］１１９。 人的肉体无非气质

充实而成。 最终，王夫之曰：“气质者，气成质而质

还生气也。 气成质，则气凝滞而局于形，取资于物

以滋其质；质生气，则同异攻取各从其类。” ［１６］１２７万

物的生存基础是气，即，气成质，质成形，形成物，
气生成万物，它包括生成的动力和质料。

作为动力与质料的气形成了生物的自然生息。
王夫之曰：“聚散相荡，聚则成而荡其散者之弱，散
则游而荡其聚者之滞也。 升降相求，阴必求阳，阳
必求阴，以成生化也。” ［１６］５４ － ５５ 自然的阴阳气质活

动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即，万物的生存的合法性

无法得到保障，因此不能一、不能久。 能常久之气

只能是太和之气。 自然之气需要得到规制，规制者

便是理。 王夫之进一步指出：“理，行乎气之中，而
与气为主持分剂者也。” ［１５］８５９万物不仅能够生生不

息、气化流行，而且其中蕴含着理，理在气中并主宰

了气的活动，作为主宰者的理规范了气的活动性

质。 “天 下 岂 别 有 所 谓 理， 气 得 其 理 之 谓 理

也。” ［１５］１０６０ 有气才有理，或者说，只有气在才能有

理在，无气便无理。 王夫之以竹笛为例，“凡诸生

气 之 可 至， 则 理 皆 在 中 …… 而 实 则 糟 粕

也” ［１５］８６０ － ８６１。 虚空的生气与理相伴，如同竹笛与

音乐之声，理从气出、乐从笛出。 王夫之曰：“所以

视听言动之理，在既视听既言动后方显，即可云

外。” ［１５］１０５９理气一体，其中，理在气中，即，视听言

动中有理，并非别有一个理在。 理的出场为气化活

动的合理性提供了保障。 “惟其有气，乃运之而成

化；理足于己，则随时应物以利用，而物皆受化

矣。” ［１６］８１只有含理之气的活动才是正当的。 其中，
气主导生息即为自然生息提供动力，而理或性则为

气提供指南，以确保其活动的合理性。
含理的气化活动便是神。 王夫之曰：“气，其

所有之实也。 其絪缊而含健顺之性，以升降屈伸，
条理必信者，神也。” ［１６］７６含性之气化便是神。 神即

合理的气化活动，如，“清虚之中自有此分致之条

理，此仁义礼知之神也，皆可名之为气而著其

象” ［１６］８２。 健动而含性、顺止而合理，皆是含理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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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故而为神，神即合理的气质活动。 “作息

饮食，何莫非神之所为，气动而理即在其中。” ［１６］９８

理在气中的活动便是神。 “天命，太和絪缊之气，
屈伸 而 成 万 化， 气 至 而 神 至， 神 至 而 理 存 者

也。” ［１６］１５３气动神在，神在理便在，即只有含理的气

化活动才能叫做神。
王夫之继承了朱熹的理气关系观，认为自然的

气化活动之所以神，原因在于理或性，即性或理才

是决定气质活动的正当性的主宰者。 王夫之曰：
“人之有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亲疏上下各

从其类者分矣。 于其同而见万物一体之仁，于其异

而见亲亲、仁民、爱物之义，明察及此，则繇仁义行

者皆天理之自然，不待思勉矣。” ［１６］２２１ 之所以能够

做到仁义，原因在于理，即理在气中并确保了人类

行为的合理性。 “一物者，太和絪缊合同之体，含
德而化光，其在气则为阴阳，在质则为刚柔，在生人

之心，载其神理以善用，则为仁义，皆太极所有之才

也。” ［１６］２７４仁义的真正原因在于实体之理，即只有

理才能确保仁义。 理主气从。 王夫之曰：“气亦受

之于天，而神为之御，理为之宰，非气之即为性

也。” ［１６］３６８神、理是气的主宰。 理主气从。 王夫之

曰：“质者，性之府也；性者，气之纪也；气者，质之

充而习之所能御者也。” ［１５］８６３ 质是性的载体，性是

气质活动的主宰，性主气从。 王夫之曰：“乃事因

理立，则理即事在。” ［１５］８８９事遵循理，即理的事情正

当与 否 的 决 定 者。 “ 天 下 之 事， 无 不 依 理 而

起。” ［１５］８１９事依理为主，理即法则才是正确行为的

主导者。 在现实的理气关系中，终究还是理主导

气。 “盖性即理也，即此气质之理。 主持此气，以
有其健顺。” ［１５］８６５气化活动最终决定于性或理。 这

和朱熹的理本论十分相似。
和朱熹理本论不同的是，王夫之同时突出了气

的存在意义。 王夫之曰：“其推行之本，则固合为

一气，和而不相悖害。 阴阳实有之性，名不能施，象
不能别，则所谓神也。” ［１６］８０万物生息之所以神妙不

仅依赖于理的规范，而且以气为本。 “故直言气有

阴阳，以明太虚之中虽无形之可执，而温肃、生杀、
清浊 之 体 性 俱 有 于 一 气 之 中， 同 为 固 有 之 实

也。” ［１６］８０阴阳变化无非气的流行，气是阴阳变化之

本。 万物生息，以气为本。
气不仅是万物自然生息之本，而且在理或性气

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王夫之曰：“气以成形，
神以居理，性固具足于神气之中。” ［１６］１７万物之太和

在于气与理，其中，理或性在神气活动中呈现。
“是性因形发，形不自性成矣。” ［１６］１２６性或理存于气

中，即，气聚而有性，且正是在这些生息之中，性或

理逐渐呈现。 理在神中、神在气中，最终理依赖于

气而存在。 “若其实，则理在气中，气无非理，气在

空中，空无非气，通一而无二者也。” ［１６］２３理主导生

存的合理性，气却为理的存在提供基础，理在气中，
随着气的生生不息而呈现。 王夫之曰：“若已生以

后，日受天气以生，而气必有理。” ［１５］８６１ 性、理随着

生息而出现，气质生存产生性，或者说，在气化生息

过程，性、理逐步呈现、开显。
这种生息活动，从人类生存的角度来看便是

“事”：“气者，天之事也。” ［１５］１０７５气化活动即是事，
事是活动。 仁义之事是一种气质活动。 “理者，物
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 ［１６］１９４ 理是行为的所以然

者。 有了此理，行为便是合理的善行。 王夫之曰：
“境当前，则因事见理。” ［１５］６２９在当下发生的活动即

事中，理得以显现即天理澄明，这便是著名的“夫

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 ［１７］ ，超越的性或理在

生存中呈现。 这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基础存在

论立场，即“只有当存在着真理即存在者时，存在

才能被给予” ［１８］ 。 将海德格尔的立场换成汉语哲

学术语，上述命题可以理解为：相对于本质实体即

理（性）来说，生存或具体的行为才是基础，超越而

抽象理在具体活动中呈现。
本原之气与主宰之理合起来，共同形成了“本

体”。 在朱熹那里，本体仅限于理或性。 到了王夫之

这里，本体包含两项内容，一个是气，另一个是理。
比如人心，“仁为人心，故即与灵明之心为体；……以

本体言，虽不可竟析之为二心，以效用言，则亦不可

概之为一心也” ［１５］１０８４。 仁是人心的活动，或者说，
人心便是仁德本体，此本体并非被放逐的、无理之

心，而是理气共同体。 理气合作之心才能产生灵明

之用。 “存者……使与太和絪缊之本体相合无间，
则生以尽人道而无歉，死以返太虚而无累，全而生

之，全而归之，斯圣人之至德矣。” ［１６］２０圣人的生存

无非是太和，其本体便是理气合一之体。 “太虚即

气，絪缊之本体，阴阳合于太和，虽其实气也，而未

可名之为气；……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则物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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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 ［１６］３２太虚之气并非独指气，而是含理之气，
是理气合并之体，故，本体乃是二体：气体和理体。
气和理共同形成道的本体：“言太和絪缊为太虚，
以有体无形为性，可以资广生大生而无所倚，道之

本体也。” ［１６］４０太虚即气体的状态，无形之体即性，
合起来变成本体，或曰天道的本体。 本体指各自未

成的存在形态，即“聚而成形，散而归于太虚，气犹

是气也。 神者，气之灵，不离乎气而相与为体，则神

犹是神也。 聚而可见，散而不可见尔，其体岂有不

顺而妄者乎” ［１６］２３！ 变化的气与神妙的神相与为

体，即，气是理之体，理是气之体，理气合作共同形

成生存之本体。 这便是船山之子王敔的概括：“理
具阴阳，阴阳具理，理气浑然，是为本体。” ［１６］１７ 本

体乃是理气浑然一体之体。
四、结论：气论的逻辑历程

从《周易》与《庄子》开始，中国哲学家们便注

意到了气的生存论意义，即，以为万物的生息无非

气的活动，气聚则生，气散则亡，气或气质是形体之

物生生不息的本质。 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气 （含

质）是万物之本，这是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思想家

都接受的生存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生

存论乃是一种气学，我们把这种生存论叫做气质生

存论。 气质生存论将一切自然物体视为生息的生

物，其中，气是生物生存的本原，气是造化之本，这
种气质生存论是一本论。 这种以气为本的单一本

原论虽然揭示了自然界万物生存的某些性质，但是

尚未突破自然领域，它以自然世界为唯一视角，从
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自然性或经验性的局限。

理学家张载继承了上述气质生存论立场，以为

万物的存在，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是气的存在状态，
气聚而形成可以识别的物体，物亡则分散为无形之

气，这便是太虚。 无形体的气是太虚之体，从根本

上来说，宇宙之中，气是本体，虚空是其存在状态即

用，气是体、虚是用。 张载用气体虚用的世界消解

了佛学的虚体世界观。 但是，张载气体虚用世界观

面临着一个难题，即作为本原或本体的气如何确保

气活动的正当性呢？ 这似乎是张载气学所面临的

最大挑战。 随后的理学以天理概念解决了气本论

的难题，即超越之理可以规范自然之气并最终产生

合理的行为，这便是理学家的理本论。 在理本论

中，理学家如朱熹以为理是本体，决定着气的活动

性质，理主气从。 这种理本论也存在着一个难题，
即重理轻气的立场，这个难题又成为气学复兴的动

力。 王廷相重新从气的角度来解释程朱理学，将理

或性叫做元气，理主论变成了气主论。 王廷相借气

言性，性即元气，据此，理从性出变成了理从气出，
从而形成了气为理本的存在论。 同时，王廷相并不

否认阴阳之气的生存论意义，以为在万物的生存

中，理才能逐步呈现，如果说生存即气化，那么，理
产生于气化活动、气是理之本。 从这两个角度来

看，王廷相指出：气为理本。 这种气论有效地反对

了传统理学重理轻气的倾向，但是，王廷相借气言

性，不但无法给出科学的界定，而且很容易引起不

必要的混淆。 作为气学传统的重要代表的王夫之

重新处置了理气关系与气化活动的存在论地位。
王夫之将王廷相的元气改回性，阳气改回气，阴气

改为质，世界万物的生存便是气、质和性（理）的三

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气提供动力，质提供材

质，理提供性质，气、质和理三者合作，共同保障了

和谐的生存。 在理气关系中，王夫之主张相与为

体：理是气之体，主导了气质活动的性质和方向；气
也是理之体，只有在生生不息的气质活动进程中，
性或理才能得到呈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气也是理

之本。 理气皆是生存的决定性主体，气是体，理也

是体，二者合起来共同组成了生存的本体。
那么，这种思路能不能成为和理学、心学并举

的气学呢？ 这涉及如何定义气学。 从中国传统的

理学、心学等定义方式来看，人们通常依据各自学

派的主题词来取名，如理学主要指那些强调理概念

或者说以理概念为主题词的学派，心学则是以心概

念为主题词的学派。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称张

载、王廷相、罗钦顺、王夫之等为气学派自然是顺理

成章的。 张载以气为本体、太虚为用；王廷相借助

于朱子学的理本论立场，将性叫做元气，从而主张

气本体论；王夫之以为理与气共同组成生存之本

体。 以为气是生存之本体是张载、王廷相、王夫之

等人的共同立场，这一共同立场也体现了这些哲学

家对气的本体地位的存在论立场。 从这个角度来

说，将其称为气学是可以的。
气学并不能等同于气一元论。 冯友兰说：“中

国哲学家中，有特别注意气者，但所谓气一元论，在
逻辑上是否可以成立，在中国哲学史中，是否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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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持所谓气一元论者，此是可讨论之问题。” ［１９］ 冯

友兰将气学派总结为气一元论，似有问题。 张载可

以被叫作气一元论，即，张载仅仅以气为本体，除此

之外别无他者。 王廷相也勉强叫作气一元论。 但

是，王夫之绝对不可以叫做气一元论。 王夫之所说

的本体乃是理气共同组成的二元本体，不仅区别于

张载的气本体论，也不同于朱熹的理本体论。 事实

上，王夫之的本体概念乃是张载和朱熹本体概念的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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